利比亚的外国投资政策

一、外国投资市场准入相关规定

（一）投资主管部门

利比亚主管外国投资的政府部门是利比亚私有化和投资局（Libya Privatization & Investment Board），其主要职责是鼓励外国资本投资利比亚，并为投资项目顺利实施给予支持。具体包括：研究制定本国管理监督外国投资的计划；受理外国投资申请并说明具体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和实施项目的法律条件；受理投资者投诉，根据相关法律予以裁决；研究投资立法和法律修订，并对相关机构提出建议。

（二）投资行业

根据利比亚2010年第9号《外国投资促进法》，利比亚为投资者开放交通、卫生、教育、农业、工业、旅游、公共设施建设以及海洋等投资领域，鼓励各种非石油、天然气生产和勘探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

（三）投资方式

根据《外国投资促进法》，外国资本可以以下几种方式进入利比亚：

1. 可兑换的外国货币或通过正规银行渠道流入的外国货币的替代；

2. 项目所需机械、设备、仪器、备件以及原材料；

3. 当地买不到的交通工具；

4. 项目建设或运营所需的专利技术、发明、证书、商标和商号等无形资产；

5. 项目利润和收益的再投资；

6. 入股、买断国有企业。

2003年4月，利比亚首次提出国营企业私有化、股份制政策，同年11月正式宣布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计划：对除石油企业外的361家国有企业（占国有企业的半数以上）进行股份制改革或变卖，将其中261家企业变为私营企业；利比亚公民和外商享有同等权利，可以投资入股、买断或其他方式参与投资合作；对这些转型的股份制合作企业或私人独资企业，利比亚政府给予免税5年的优惠待遇，使企业与政府脱钩，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四）投资手续

外国投资者在利比亚投资需要提供以下文件：投资者国籍证明、投资者母国最新工商登记信息、身份证及出生证明复印件、公司组织章程复印件、利比亚工商注册登记证明、与利比亚合伙人建立合作关系的批准文件。

投资时应注意：

第一，利比亚境内的投资项目或者办事处必须获得相关机构批准，否则任何与投资者相关材料将不被认可；

第二，向利比亚私有化和投资局提交的所有文件必须为原件，并依法翻译为阿拉伯文；

第三，所有文件必须在提交申请之日起60天内提交完毕。

二、对外国投资的优惠政策

（一）优惠政策框架

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扩大收入来源，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国资本，利比亚于1997年出台了《鼓励外国资本投资法》。根据该法律，政府鼓励外国投资者向利比亚的工业、旅游、卫生、服务、农业等领域投资，其主要内容如下：

1. 到利比亚投资设立的项目应符合下列条件：（1）生产的产品用于出口或替代进口商品；（2）能为利比亚公民创造培训、就业机会；（3）使用先进技术、品牌或技术经验；（4）提供国民经济发展所需的服务或参与改善、发展该服务；（5）使用或有助于使用当地原材料的项目；（6）参与边远地区经济发展。

2. 给予投资项目的豁免：（1）对项目所需机械设备及相关装置免征所有关税及有关税费；（2）对项目所需的零配件及初级产品免征5年进口关税及其他相关税费；（3）自项目开始实施起5年内免征收入税；（4）以生产出口商品为目的的项目免征生产税，同时免除出口时应缴的税费；（5）免除行文和函电往来中应缴的印花税；（6）将投资收入用于再投资的，享受上述豁免；（7）在重点地区建立项目或属于保障食品安全、节能节水、利用太阳能等新能源或再生能源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项目，可延长上述第二、第三项免税期。

3. 投资人享有的权利及优惠：（1）投资者凭投资许可证，便可在商业银行或利比亚对外银行开设本外币帐户；（2）经投资促进机构同意后，投资者通过项目开发有权获得土地使用权，并有权租用或建设用于项目的房地产；（3）在当地无合适人选的条件下，允许雇佣外国人，他们可将从项目中获得的部分工资、奖金汇出；（4）允许每年将投资项目获得的收益及利息汇出；（5）投资者有权将其免税期内产生的亏损延后；（6）可以将项目资产部分或全部用于其他投资项目。

4. 利比亚对外国投资的保护：利比亚是阿拉伯投资保障机构、国际投资保障机构的成员，承诺保护外国投资者在利比亚的投资。此外，利比亚与20多个国家签署了保护保障投资双边协议，禁止双重征税。

（二）特殊经济区政策

米苏腊塔自由贸易区位于的黎波里以东210公里，是按照利比亚前政府2000年第495号决议建立的，不受海关、税务、贸易和金融部门的政策限制。在米苏腊塔自由贸易区投资，可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1. 项目或投资无需进出口登记和商业注册；

2. 对项目及其收入免征所有税收和费用；

3. 对区内金融、证券、汇兑、保险等活动不设限制并免税；

4.  对区内过境货物、工程项目、商品、服务、进出口等免征除服务费以外的所有关税和课税；

5.  除非得到法律允许或法院判决，不得查封扣押项目及投资人的财物，不得对其活动进行干涉；

6.  对区内项目，不得将其国有化，不得扣押、霸占、没收、冻结其财产，不得对其施加心理影响。如依法对其采取上述措施，应给予公正补偿；

7.  允许将项目部分或全部资产转用于其他投资。

三、对中国企业投资合作的相关政策

中国和利比亚尚未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2013年，中利双方就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磋商。

2013年5月，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作为行业代表与利比亚住房部等相关部门签订了中资企业返回利比亚复工的《谅解备忘录》。

来源：《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2013年版），http://fec.mofcom.gov.cn/gbzn/gobiezhina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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